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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托

管理人）签订的科创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

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

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次债券受托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国信证券对本报

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

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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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主体：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全称：2022 年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瑞科转债 

（四）债券代码：118018 

（五）发行规模：43,000.00 万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债券面值发行。 

（七）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2022 年 8 月 18 日至 2028 年 8 月 17 日。 

（八）债券利率：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60%、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未偿还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

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

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

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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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

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

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本次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

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承

担。 

（十）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2022 年 8 月 24 日，

T+4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 年 2 月 24 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

券到期日（2028 年 8 月 17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一）转股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 30.98 元/

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前转股价调整为 30.91 元

/股。 

（十二）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十三）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

元”）评级，根据中证鹏元出具的《中证鹏元关于下调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瑞科转债”信用等级的公告》（中证鹏元公告【2025】

41 号），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瑞科转债”评级结果为 A，评级展

望为“稳定”。 

（十四）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中证鹏元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出具了《中证鹏元关于下调深圳瑞华泰薄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瑞科转债”信用等级的公告》（中证鹏元公告

【2025】41 号），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A+下调为 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瑞科转债”信用等级由 A+下调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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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已采取定

期及不定期重大事项披露提醒、风险核查等措施督促发行人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

利益，根据监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和

可转债信用等级下调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

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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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5 年度）》

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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